
  光復附幼 106學年招生囉！ 

     招生年齡 

   3 足歲：民國 102 年 9 月 2 日至民國 103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

   4 足歲：民國 101 年 9 月 2 日至民國 102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

   5 足歲：民國 100 年 9 月 2 日至民國 101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

 

      招生學區(3 及 4 歲幼兒不限學區) 

   信義區：中興里 4、5、9-14 鄰 ＋ 新仁里 1-18、20-22 鄰 ＋ 正和里 ＋ 西村里 ＋ 興隆里 

   松山區：復盛里 1-21 鄰 

   大安區：光信里 1-17 鄰 ＋ 華聲里 ＋ 正聲里 ＋ 車層里 1-6、9-21、23-26 鄰 

 

     招生名額：3-5 歲混齡班共約 49 名 (其中 10 名為 3 足歲保留名額) 

 

     登記日期 

    第一階段優先入園及一般入園 05/24(三)錄取順序 

    ★先錄取：5、4、3 歲不利條件幼兒 

(1)低收/中低收入戶子女、身心障礙、原住民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、父/母或監護人為中度以上 

   身心障礙者 

      (2)經直轄市、縣(市)社政主管機關安置於本市之幼兒 

      (3)危機家庭幼兒 

      (4)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且就讀同一園 (兄弟姊妹為原園直升幼兒或當學年度身心障礙優先錄   

         取之新生) 

    ★次錄取：5 歲具優先錄取資格幼兒 

        順位一：家有 3 胎(含)以上之 5 足歲幼兒、國(市)立大學及其附屬(設)學校/公立國民小學或 

                市立幼兒園該校(園)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 5 足歲子女、父或母一方為新移民之年滿 

                5 足歲幼兒 

        順位二：家有兄姐就讀該園或該國小 1、2 年級之 5 足歲幼兒 

        順位三：如有缺額再錄取 5 足歲一般幼兒 

 

    第二階段一般入園 05/25(四)錄取順序 

      ★先錄取：第一階段登記未錄取之 3-5 足歲不利條件幼兒(憑優先入園卡) 

      ★次錄取：5 足歲一般幼兒 

    ★次錄取：4 足歲具優先錄取資格之幼兒 

        順位一：家有 3 胎(含)以上之 4 足歲幼兒、國(市)立大學及其附屬(設)學校/公立國民小學或 

                市立幼兒園該校(園)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 4 足歲子女 

        順位二：家有兄姐就讀該園或該國小 1、2 年級之 4 足歲幼兒 

        順位三：如有缺額再錄取 4 足歲一般幼兒 

 

    第三階段一般入園 05/26(五)錄取順序 



      ★先錄取：第一階段登記未錄取之 3-5 足歲不利條件幼兒(憑優先入園卡) 

      ★次錄取：5 足歲一般幼兒 

    ★次錄取：4 足歲一般幼兒 

    ★再錄取：3 足歲幼兒(前兩階段登記後若尚有缺額，併入 3 足歲保留名額供 3 足歲幼兒登記) 

      A.3 足歲優先錄取幼兒，名額為開放 3 足歲幼兒缺額之 1/3 為限 

        順位一：家有 3 胎(含)以上之 3 足歲幼兒、國(市)立大學及其附屬(設)學校/公立國民小學或 

                市立幼兒園該校(園)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 3 足歲子女 

        順位二：家有兄姐就讀該園或該國小 1、2 年級之 3 足歲幼兒 

      B.3 足歲一般幼兒 

 

     其他補充規定和說明 

▲ 登記時請攜帶並出示戶口名簿正本(有詳細記事)，且報名幼兒需與父母一方、直系血親尊親屬或監

護人設籍於同一戶 

▲ 每位幼兒限登記 1 園，非經切結放棄不得於第 2 園登記；符合優先入園資格幼兒未於規定時間    

   內登記，視同放棄優先資格。 

▲ 登記時間：上午 8:30-下午 13:00 登記，14:00 抽籤，確定錄取者於當日 14:00-16:00 辦理報 

  到，逾時視同放棄 

▲ 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報名，須分開登記，惟電腦抽籤時以「一籤」或「多籤」方式抽出，由家 

長自行決定 

▲ 具「家有兄姐就讀本校國小 1、2 年級」之優先身分幼兒，其兄姐身分認定為「原園直升」、 

     本校小一(若由他校/園轉至本校就讀小一則不在優先身份之列)及106學年度升本校小二生 

▲ 家有兄姐就讀該國小 1 年級身份優先登記者，需附 106 學年國小新生入學報到通知單及切結書 

▲ 優先錄取資格：家有 3 胎(含)以上之幼兒、父母一方為新移民之年滿 5 足歲幼兒、家有兄姐就讀

該園或該國小 1、2 年級者，設有排富條款，符合該資格者需檢具父母雙方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

最近一年(104 年)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%之核定通知書 

▲ 優先入園之不利條件幼兒請務必攜帶相關證明文件正本，未提出視同不具資格 

▲ 欲知即時報名人數，可參考臺北市 106 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招生即時資訊揭示：kid.tp.edu.tw 

   ▲此文件內容為重點摘要，更詳細內容您可以參考： 

     ⊕臺北市教育局學前教育科→熱門公告→臺北市 106 學年度公立幼兒招生公告 

     ⊕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小→左側「幼兒園」→臺北市 106 學年度公立幼兒招生公告 

     ⊕校門之招生公告 

    各階段登記所需之證明文件，請務必參照以上內容於報名時提出，未提出者視同不具該項資格 

 

     家長參觀日 

日期：5/19(五) 上午 09:00-11:30 

  流程：09:00-09:30 至圓樓 1 樓中庭集合後進行校園參觀—地點：校園內 

        09:30-10:30 園務簡介、教學活動分享—地點：明德樓 2 樓視聽教室一 

        10:30 後     Q&A 互動時間—地點：明德樓 2 樓視聽教室一 

< 如果還有疑問，歡迎您在 13:30-14:30 及 16:00-17:00 二時段電話聯繫我們 2758-5076 #875  >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復附幼團隊敬上 


